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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    在党中央、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,在国家林业局的大力支持下,我们在“组织机构、经费保障、宣传教育、火源管理、设施建设、靠前指挥、安全扑救”上狠抓落实,全省森林防火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。据统计,近5年来,全省森林火灾年均受害率控制在0.1‰以内,低于全国0.96‰的平均水平,取得了连续5年无重特大森林火灾的好成绩。 

    第一,加强领导,不断强化行政领导负责制。一是省政府与各州(市)政府、省森林防火指挥部与各成员单位、省林业厅与各州(市)林业局分别签订《森林防火目标管理责任状》,全面实行“三线”森林防火责任制,并做到责任人“四明确、四确保”,即明确政府负全责,确保防火工作有位置、有机构、有经费;明确林业主管部门负重要责任,确保“盛世兴林,防火为先”的要求落到实处;明确森林防火指挥部成员单位负具体责任,确保形成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的合力;明确林区单位、农户、天保人员及护林员的管护责任,确保山有人管、林有人护。二是建立森林防火责任目标检查考核制度。省级每年设立50万元奖励资金,专门用于兑现森林防火目标管理责任状的奖惩。三是施行森林火灾责任追究制度。凡发生森林火灾,除追查起火原因外,还要查清造成森林火灾的责任原因,坚决追究有关领导、有关人员的责任。 

    第二,扎实工作,努力推进森林防火社会化。由于云南特殊的地形地理及气候环境,农、林、牧、蔗相互交错的特点,独有的民俗用火习惯以及来自境外山火的威胁,森林防火面广、点多、战线长,加上交通不便、群众居住分散,森林火灾的防范和处置难度非常大。一是坚持每年围绕一个主题抓宣传。5年来,全省通过“关注森林,减少森林火灾”、“牢记96119,严防森林火灾”、“加快林业发展,关注森林防火”、“搞好森林防火,维护生态安全,建设绿色经济强省”这4个主题宣传活动,循序渐进地把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深入林区、森林旅游区、社区、学校、农户。二是严管林火源头。坚持严格执行野外用火申报、审批、监烧制度,有效减少了违规用火和失控跑火的现象。实行痴、呆、聋、哑、精神病人及未成年人监护管理责任制,严防非行为能力人意外失火。防火期内,重点林区、重点部位及天保工程区严格执行巡护登记制,对入山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检查,切实把火源堵在山下林外。 

    第三,加大力度,全面提高林火的控制能力。虽然云南财政十分困难,但仍不断加大对森林防火的投入。1987年到2004年,仅省级财政防火专项经费就翻了近3番。2000年起,省发改委将森林防火基础设施纳入全省基本建设计划。涉林旅游部门也专门安排资金用于景区森林防火。近3年来,全省年均投入森林防火经费6500万元。截至2004年底,全省拥有火情瞭望台484座,监测覆盖率达70%。以超短波为主的无线通信网覆盖全省85%的林区。林火阻隔网达2万多公里,其中边境阻隔带746公里。26个县完成国家重点火险区综合治理。组建专业森林消防队伍33支1511人,季节性专业森林消防队345支8127人,半专业森林消防队1035支28265人。驻云南武警森林部队从不足200名兵力的支队发展到2000余人的总队。西南航空护林总站在云南护区设有思茅、保山、丽江3个站和昆明临时航护点,覆盖我省14个州市及所属88个县(市)。去年4月,省政府把扑救森林火灾纳入突发公共事件处置范畴,制定了《重特大森林火灾应急预案》。 

    当前,云南已进入冬春之交,气温快速回升,风高物燥,森林火情的危险因素不断增加,全省16个州(市)中已有12个州(市)发生了森林火情火灾,森林防火形势较为严重。面对严峻的森林防火形势,我们及时召开了全省森林防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,作出安排和部署。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》,结合实际,提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》的具体要求。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好回副总理重要讲话和会议精神,积极学习借鉴兄弟省(区、市)的先进经验,努力减少森林火灾的发生和损失,确保不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。


